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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肺動脈高壓 

   

肺動脈高壓簡介 

肺高壓與肺動脈高壓之異同 

流經肺部的血流壓力過高就是「肺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依據 2015 年歐洲心臟學

會所公告的肺高壓分類準則，造成肺高壓的病因可簡單分為下列五大類：（1）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所引起的肺高壓，（2）左心疾病所引起的肺高壓，（3）肺部疾病所

引起的肺高壓，（4）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所引起的肺高壓，以及（5）其他疾病或因素所引起的

肺高壓（詳見表ㄧ）。由此可知，肺高壓的成因若是源自於肺動脈血管病變所導致的，就稱為「肺

動脈高壓」，所以肺動脈高壓乃是隸屬於第一大類的肺高壓。 

肺動脈高壓的病因 

因為肺部動脈血管的壓力過高，使得供應血流到肺動脈的右心室需要更加用力的收縮才能把血液

由右心室送到肺部的血管，長期下來將逐漸導致右側心臟擴大，最後會因為右心室衰竭而死亡。 

肺動脈高壓所導致的右心室衰竭過程，類似於高血壓所引起的左心衰竭變化；其主要差別在於肺

動脈高壓是發生於肺部動脈血管的血壓過高而引起右心室肥大、衰竭；高血壓則是因為全身動脈

血管（非肺部動脈血管）的血壓過高而引起左心室肥大、衰竭。所以長期罹患肺動脈高壓而不治

療終會導致右側心臟衰竭，而長期高血壓沒有接受治療則會引起左側心臟衰竭。 

肺動脈高壓的臨床症狀 

正常情況下，肺部是全身血液進行氣體交換的地點，在這裡可以將血液中過高的二氧化碳排除，

同時也可以讓空氣中的氧氣進入到血液中，讓充滿氧氣的血液持續不斷地輸送到全身。肺動脈高

壓的患者，由於肺部動脈血管壓力過高導致右側心臟無法有效地將足夠的血液輸送到肺部進行氣

體交換，在氣體交換功能不足的情況下，全身的血液會處於缺氧的狀態，因此病人就常會出現疲

倦感、呼吸容易喘、運動時呼吸困難或運動耐受度變差等。隨著肺動脈壓力越來越高，右側心臟

負荷越來越重，病人的症狀也會越來越明顯。因為肺動脈高壓的症狀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很類似，

所以不少病患在發病多年後，才被正確診斷出來。至於病患罹病的嚴重程度，則可依世界衛生組

織的功能分級（WHO functional class）來區分為下列四級： 

第一

級： 

病患身體活動沒有限制，一般的身體活動不會造成過度的呼吸困難、疲勞、胸痛或幾

乎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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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級： 

病患身體活動輕微受限制，休息時感到舒適，但一般的身體活動將會導致過度的呼吸

困難、疲勞、胸痛或幾乎昏厥。  

第三

級： 

病患身體活動明顯受限制，休息時感到舒適，但稍微從事的一般身體活動將會導致過

度的呼吸困難、疲勞、胸痛或幾乎昏厥。  

第四

級： 

病患從事任何的身體活動都會出現症狀。這些病患有明顯的右心衰竭徵兆，就算是休

息時也會感到呼吸困難和/或疲勞；任何的身體活動皆會增加不舒服的程度。  

 

 

肺動脈高壓如何診斷 

肺動脈高壓的診斷須依據病患的臨床症狀、理學檢查、影像學檢查與右側心導管檢查的結果來綜

合判斷。造成肺動脈高壓的原因可以約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包括表ㄧ內

文中的 1.1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與 1.2 遺傳性肺動脈高壓），第二大類則是因其他因素所引起的次發

性肺動脈高壓（包括表ㄧ內文中的 1.3 藥物或毒素引起的肺動脈高壓與 1.4 與其他因素有關的肺動

脈高壓）。因為疾病的治療需要針對病因來對症下藥，因此對於疑似有肺動脈高壓的患者，最重

要的是正確診斷與找出病因。除了須詢問病人病史、家族史及藥物使用狀況外，還須安排相關的

檢查，才能找出造成肺動脈高壓的真正病因（詳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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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肺動脈高壓的相關檢查包括：  

 血液與免疫檢驗  

 心電圖  

 胸部 X 光  

 心臟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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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功能檢查與動脈血液氣體分析  

 運動心肺功能檢查  

 高層次電腦斷層掃瞄肺部通氣與灌流檢查  

 腹部超音波檢查  

 右側心導管檢查及血管反應性測試  

右側心導管檢查是診斷肺動脈高壓的標準檢測項目，當右側心導管檢查測量休息時的平均動脈壓

力大於 25 毫米汞柱（mmHg），且肺動脈楔壓（又稱為肺微血管楔壓）小於 15 毫米汞柱時，就可

診斷為「肺動脈高壓」。此外，在施行右側心導管檢查時亦可同時進行肺血管的血管反應性測試，

以做為日後接受藥物治療的參考依據。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簡介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診斷 

若是經過心導管檢查後發現病患符合肺動脈高壓的診斷標準，且經詳查無其他的潛在性因素（如

結締組織疾病、先天性心臟病等）與病患的肺動脈高壓相關，即可診斷為「原發性肺動脈高壓」。

因為「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發生原因不明，發生率低，平均每百萬人約僅有 6～10 人罹病，且

患者以女性居多，因此衛福部將「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列為罕見疾病，其 ICD 10 的疾病編碼為 I27.0。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症狀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症狀並不特定，在罹病初期（第一至二級）的症狀為慢性疲勞、沮喪、倦怠

感、運動後呼吸困難或持續性氣喘等；隨著病程發展到了疾病等級的第三至四級時，會出現呼吸

困難、胸痛、乾咳、暈眩、昏厥、下肢腫脹、心悸、心絞痛等。當心臟負荷越來越重，會出現心

肺衰竭症狀，甚至因此而死亡。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治療 

臺灣在西元 2000 年以前，對於原發性肺動脈高壓之治療，主要是以肺臟移植或心肺移植為主。自

2000 年起，針對此類肺動脈高壓的治療方法有重大的突破，國內主管機關近年來亦針對原發性肺

動脈高壓核准了多項不同用藥途徑的特定治療藥物，且近期國際上也陸續發展出新的治療藥物。 

目前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藥物可依其藥物作用機轉分為三類：（1）內皮素受體拮抗劑，（2）第五

型磷酸二酯脢抑制劑，以及（3）前列腺環素類似物（詳見表二）。臨床治療經驗告訴我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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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使用單一種藥物就能有效控制其症狀，但也有些患者必須合併使用三類藥物來治療才能控制

病情。這類藥物雖然都屬於高價藥品，但拜健保所賜，只要經過專科醫師確診是原發性肺動脈高

血壓，就可以向健保署提出藥物治療申請。目前所有的藥物，不論是傳統藥物或是新型藥物，都

只能減緩疾病惡化的速度與暫時改善病患的臨床症狀。 

 

肺臟移植手術 

當所有藥物都無法有效減輕病患的症狀，或是病患在接受治療期間出現心肺功能急劇惡化的情

形，應儘速評估肺臟移植的可行性。現今國際治療指引都已明確指出，肺移植手術為治療此類病

患之最後一道防線；但因為國內器官來源匱乏，我們建議當藥物治療無法有效改善症狀時，病患

應儘早至肺移植中心就診，評估移植的可行性，才不至於延誤病情。唯有掌握肺移植的黃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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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才能翻轉人生，與肺動脈高壓說再見，重新健康深呼吸！ 

  

 

 

 

外科部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徐紹勛  

外科部護理師 賴玉玫 
 

 

 

 


